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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研究以個案研究方法為主，以「台灣促參顧問有限公司」為研究對象，

透過深度訪談及文件分析了解其執行可行性評估之經驗。研究發現：市場可行

性之定位以社區及創新服務為主；影響潛在廠商投資的因素在於期初投資、權

利金及土地租金，以及照顧人力。其次，技術可行性必須把成本與原物料漲幅

納入工程費用。第三，有關長照法令競合之適法性問題。第四，土地可行性需

釐清地用與地權及建蔽率及容積率項目。第五，財務可行性在於基本參數假設

及人力成本計算。研究建議：以社會設計為基礎規劃照顧模式、引入智慧照顧

科技、瞭解土地使用規範、人力費用適法性影響成本估算、建立風險管理機制、

建立彈性收費機制、建立長照促參案相關人員培訓機制。 

 

關鍵字：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可行性評估、長期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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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employed an in-depth interview and document analysis, assisted by 

Taiwan Consulting, Ltd. . Results revealed that community and innovative services 

were major contributors to market feasibility. The factors revealed to influence private 

investments included initial investment, premiums and land rent, and labor required 

for care services. To achieve technical feasibility, increases in costs and raw material 

prices should be incorporated in project budgeting. Furthermore, the legitimacy of 

conflicts against the Long-Term Care Services Act is essential. To accomplish land 

feasibility, distinguishing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right of land use and ownership and 

those between building coverage ratio and building bulk are necessary. The key to 

financial feasibility lies in hypotheses about fundamental parameters and labor cost 

calculations. In conclusion, this study recommends building care models, adopting 

intelligent technologies, understanding land-use norms, making estimates on lab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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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st budgeting, building risk-management mechanisms, developing flexible charging 

mechanisms, and setting up training mechanisms. 

 

Keywords: Long-Term Care, Act for Promotion of Private Participation in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Feasibility Assess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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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緣起 

1970 年代中期，以阿戰爭引發世界能源危機，以英國為首的福利國家受到

衝擊，為了解決龐大財政問題，政府面臨迫切的改革需求，落實提升行政效率、

簡化行政流程，或開始委外經營等措施。我國亦受到全球改革風氣影響，1980

年代開始推行私人參與行政事務，逐步公營事業民營化、政府業務委託民間辦

理到開放民間投入公共建設領域，於 2000 年公告實施《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

法》（簡稱促參法）。 

2018 年，我國促參法修法，長期照顧機構進入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簡

稱長照促參）的新階段。根據促參法第 3 條，政府將長照機構在內的社會福利

設施列為重大公共建設，且財政部促參司更將「長期照顧服務機構及其設施」

列為重大招商標的，被認定具有優先性、急迫性及必要性。促參模式即為民營

化運動下的產物，尤其是大型公共建設試圖轉向引進民間資源，透過政府與民

間之共同合作，使得公共服務展現新的契機（Peters and Pierre，1998；吳宗憲、

曾凱毅，2010）。有別於傳統民營化著重於公營事業透過外包或競標委由民間

單位承擔，當今政府透過長照促參案引進民間資金尋求共同經營，嘗試解決目

前居家式、社區式服務分配不均及住宿型機構不足的困境，期待透過促參法為

提升長期照顧服務量能的新解方。 

2022 年，長照促參案共 20 案進行中，但推動情況並非如預期順利，目前

僅「新北市瑞芳區長照醫療設施大樓」案件（BOT + BTO）於前年（2022）8 月

4 日進行簽約，另衛生福利部新營醫院北門分院轉型多元長照資源中心（OT）

及臺中市老人復健綜合醫院（BOT）2 案順利進入議約階段。大多案件還停留

在可行性評估及先期規劃階段，如「基隆市長照福利服務園區」案件（B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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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全台第一件長照促參案，已面臨 2 次流標，原因是不符合土地規範、缺乏身

障床位規劃；而「新北市瑞芳區長照醫療設施大樓」案件（BOT + BTO）曾經

進入第三次公開招商，主要是業者財務估算考量，無法滿足其預期之收益等問

題（財政部，2022）。此外，從長照促參案的推動經驗來看，政府主辦機關評

估採用促參方式進行後，便透過採購法評選出得標的「公司」（簡稱促參公司）

進行可行性評估、先期規劃，及後續的招商、議約及簽約等事務。促參公司雖

擁有豐富的促參經驗，從目前長照促參案內容來看，案件多由住宿式、社區式、

居家式、失智症照顧園區、醫療設施及復健中心等綜合服務，促參公司若對於

長期照顧機構的適法性及特殊性不清楚時，在進行可行性評估時即存在一定的

難題。賴添福（2012）指出，受到長照機構設立標準及勞動基準法勞動條件規

範，容易在自償和獲利計算上出現問題；此外，長照機構法人條例讓營運模式

更趨複雜，造成長照促參案之投資障礙（黃鑑今、李建賢，2021）。由此可見，

長照機構設置牽涉層面甚廣，加深促參公司在可行性評估階段之難度。 

基於上述，推動長照促參案其委外營運規劃作業係自可行性評估階段起始，

卻得於營運基地尚未施工建造或整頓前，就得吸引潛在投資廠商興趣之做法深

具挑戰性。我國長照促參案尚處於起步階段，本研究擬以具有長照促參案經驗

之「台灣促參顧問有限公司」為研究對象，分析其執行個案可行性評估之運作

現況，期能協助提供促參公司於辦理可行性評估作業之參考，進而提高民間投

入意願及降低營運風險。 

貳、文獻分析 

我國促參案件至 2022 年已有 1,797 案完成簽約，以交通建設 573 案最多，

其次為文教設施 369 案，社會福利設施只有 38 案（財政部，2022）。長照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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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案尚處於推動萌芽初期尚未有豐富的研究資料，本文嘗試以目前國內促參案

文獻找出推動的困境，並以有關老人或長照機構經營管理之研究整理出長照促

參案之評估建議，以做為本研究之基礎。 

一、我國促參案推動之現況 

本小節整理有關促參案文獻，歸納出可行性評估、議約與簽約、履約三個

階段的研究結果，本研究以可行性評估階段為主，故本小節文獻探討則著重於

此。在可行性評估階段，如高鐵 BOT 案於 1997 年開始對外招商至 2007 年才正

式營運，這過程面臨到物價波動、運量變化、人口減少等外部環境狀況，簽約

事前皆難以設想周全（范雪梅，2013），以及實際執行過程中，將面對建材價

格調整、市場經濟發展、政策法令修改等變數（Wang and Zhao，2018）。宋力

生（2006）針對海洋生物博物館 BOT + OT 案，提出民間投入前需審慎評估以

降低風險發生：（1）計畫性風險：環境、市場、工程延宕、營運、財務；（2）

非計劃性風險、利率、費率、通貨膨脹、政治風險。 

在國民運動中心 OT 案研究指出，最重要構面為政策目的可行性；次要構

面為建築計畫可行性，以運動空間設施設計，符合市場需求與定位為要點；第

三為財務可行性構面，以財務推估結果具有委外誘因、訂定合適公益服務條款

和營運收入預估合理等內容；接續分別為市場可行性、營運監督管理可行性等

構面（簡全亮、林聯喜、周宇輝，2016）。另外，依據國內市場用地 BOT 案經

驗顯示，建設基地所屬區位、權屬的單純與否、土地租金及基地周邊的人口、

消費市場成熟度會直接影響到財務評估及可行性（買國禎，2022），因此需對

基地所在地區的人口成長率、消費習慣與周遭地區的開發程度納入評估考量。

另外，針對大鵬灣 BOT 案的研究指出，開發地點的適當性、生態環境、規劃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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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需嚴謹並要納入當地住民意見之重要性（王明元、吳瑞益，2017）。在海洋

生物博物館 BOT + OT 案之研究，提出合理的報酬利基、合理的費率結構、需

要有專業能力承攬、有自償能力、政府政策配合與支持、公私部門有風險分攤

機制（宋力生，2006）。 

從上述有關促參案的文獻可發現，促參案的可行性評估階段的結果勢必牽

動且影響到議約及簽約、履約等後續階段的執行。Bloomfield（2006）研究發現，

公私夥伴關係之間是複雜的長期關係，存在不可控的風險、當地資源有限的影

響及長期合約透明度的障礙，曾冠球（2019）指出，契約管理知識大多是以完

全契約為基礎，交易契約難免有所疏漏，透過不完全契約理論的視角，可以窺

知契約規範本身有所疏漏，有些契約疏漏或可「事前」克服，但有些則不得不

「事後」解決。有關於事前克服的部分，除借鏡上述國內促參案經驗外，必須

針對長照促參案之可行性評估指標以了解規劃長照機構經營之規範，以下進行

此部分的文獻探討。 

二、促參法下的長照機構經營管理 

本小節以「長照促參案可行性評估指標」為基礎來檢視長照機構經營之特

殊性，俾了解長照促參案之可行性評估重要面向，探討如下： 

（一）興辦目的 

從本質上來論，公部門著重於公共服務有效供給，而私部門關切獲利的高

低。可行性評估首要工作即為釐清其原始之興辦目的，是否因過度之商業營

利行為而減損其應提供之公共服務（Johnston and Seidenstat，2007），確保在

達成協力目標後，共同享有所產生的相關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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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市場可行性 

長照 2.0 積極發展社區整體照顧模式，原設置目標為 469A-829B-2,529C，

但推動至今卻出現了變相的成長，B 單位達到 6,769 家，其中提供居家服務約

1,000 多家，而日間照單位僅 600 多家（衛生福利部，2019a、2021a）。為進一

步提升社區式長期照服務分布密度，充實普及日間照顧中心資源，衛生福利部

2020 年公告「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城鄉建設公共服務據點整備－整建長照衛福

據點計畫」，以全國 814 個國中學區為基礎，鼓勵各縣市廣建日間照顧中心，

落實「一國中學區布建一日間照顧中心」目標，離目標尚缺 360 多處有待設置

（衛生福利部，2021b）。另外，衛生福利部依長照需求人數推估，2025 年住宿

式長照機構總需求床位數約 15.4 萬床，統計至 2020 年 12 月底，住宿式長照機

構床位數 10.9 萬床，尚有 4.5 萬床待布建。因此，衛生福利部（2019b）公告

「獎助布建住宿式長照機構公共化資源計畫」，將於 88 個資源缺乏區域斥資

50 億，獎助布建長照住宿式機構。 

從上述可知，目前在日間照顧中心及住宿式長照機構的量能呈現不足急需

解決，但在思考如何廣建時，服務品質的要求亦須受到關注。在有關日間照顧

中心的品質方面，在石泱、羅惠慈、陳重吟（2018）研究中提出，徒具有先進

舒適的設備無法提高滿意度，必須了解真正的需求並獲得滿足且在服務過程需

要尊重對待，才是讓老人和家屬能夠滿意的地方。就如蔡惠雅、張玉龍、詹火

生（2015）提出，服務使用者是服務品質中的主要角色，如以人為本的個體價

值面向、緊密環扣的群體關係面向、多元視角的功能整合面向。林明禛（2011）

則分析服務品質的構成應包括人身基本友善、服務內容水平、功能實用等三個

因素成分，對個人的安全尊重、提供多樣化的服務、促進人際與家居生活串連，

都有助於服務滿意度的提升。其次，在住宿式機構的服務品質上，張玉龍（2020）

倡導，機構的管理須從「服務使用者中心」到「以人為本」的思維轉變，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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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研究則從管理層面來提升談服務品質或績效，機構內部可以實施品管圈、讀

書會、導入管理系統、策略聯盟等方法，來改善機構之內部流程（張詩芹、張

碩芳、陳惠芳，2019），組織間的互助及合作，以及機構內部的成本控制、發

展多元性的照顧服務（馬立德、葉俊廷、劉以慧，2017）。 

另一個值得關切的議題，長期照顧機構的建設是否存在「鄰避情結」（Not 

in My Backyard）是一個複雜，充滿矛盾的現象。相關研究指出，社會大眾對高

齡仍存在刻板印象進而排斥住宿型長照機構的設置於自己居住的地區（馬立德

等人，2017；王潔媛、陳建州，2021），促參公司在評估設置地點時亦不容忽

視的項目。長期照顧服務的市場供需現況調查分析及供需預測分析皆呈現出長

照資源配不均及不足的現況，上述相關推動計畫期待能加速布建長期照顧機構

並提升服務量能與品質。 

（三）法律可行性 

黃鑑今和李建賢（2021）指出，長照機構法人條例讓營運模式更趨複雜，

造成長照促參案之投資障礙。依促參法第 4 條指出民間機構為依公司法設立之

公司或其他經主辦機關核定之私法人。然而，依長期照顧服務法第 22 條規定，

設立住宿型服務之機構，應以長照機構法人設立。在此規定下，投資民間機構取

得營運資格前提：（1）出資成立非以公益為目的之長照社團法人；（2）結合長

照法人共同申請；（3）成立專案公司等模式與主辦機構簽訂契約。 

賴添福（2021）亦指出，長期照顧服務機構設立標準分為居家式、社區式、

機構住宿式服務等三大類之設立標準，其服務設施、服務規模、人員編制都有

不同的規範而影響財務評估。勞動基準法，一例一休通過後，社福機構人事成

本增加，部分機構原來「配備比」（照護人力與照護人數的比例）符合標準，

變成必須增加人力。社福機構存在法規競合問題，同時要符合社福法規，又要

符合勞動法規，當兩個法規存在矛盾時，往往讓機構容易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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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有關促參案部分，為因應民間機構參與投資需有合理報酬率為吸引，

政府有必要經由斟酌補貼、投資其建設之一部分、准許經營附屬事業與提供優

惠的條件。例如公有土地租金優惠、融資協助、稅捐減免等項，以增加計畫方

案收益促使民間投資可行性（王明元、吳瑞益，2017）。在促參法第 36-41 條，

提供給民間機構租稅優惠，而在促參法第 29-35 條，非自償性部分得由主辦機

關補貼貸款利息或投資建設之一部以及協調金融機構提供中長期貸款及重大天

然災害復舊貸款等。 

（四）土地取得可行性 

黃鑑今和李建賢（2021）指出，一般而言，投資人最易面臨用地取得及使

用分區管制（以下稱地權及地用）問題，民間投資人常因無法順利取得土地，

或土地取得成本過高而讓興建計畫空轉。依促參法辦理之促參計畫，主辦機關

可依實際需要，採徵收、撥用或活化既有土地等方式解決土地取得問題，亦可

運用都市計畫變更修訂手段，解決土地使用分區限制，以迅速解決地權及地用

問題，使民間投資人不因無法取得土地或土地成本過高而讓興建計畫閒置。此

外，促參案件土地租金依促參法第 15 條規定可享優惠，内政部及財政部 108 年

亦修正發布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公有土地出租及設定地上權租金優惠辦法。

據此，主辦機關可依據促參案件財務自償能力及機關自身財務狀況，適當降低

土地租金提高民間投資誘因。 

（五）財務可行性 

Yescombe（2007）指出，民間投資單位最基本的考量判準為估算成本效益

獲利的高低。換言之，長照促參案是否有自償性正是民間資源是否投入之關鍵

因素，其自償能力亦指評估期間各項現金流出可於評估期間各項現金流入完

全回收。因此，賴添福（2021）指出，長照促參案的現金流出指的就是投入

成本，其中有營膳、土地租金、權利金、折舊、稅賦等固定成本，以及營運管



198 台灣社區工作與社區研究學刊 

 

 

理費的變動成本；而現金流入則是營運收入，最主要的為照顧費用或長照 2.0 支

給付費用為主要固定收入來源，其他非固定收入有捐贈及周邊附屬收入等。如

此來看，長照促參案之固定成本容易估算，但最難的為營運管理費用，其中以

人力成本占總成本的最高，受長照機構設立標準及勞動基準法勞動條件規範，

容易在自償和獲利計算上出現問題。 

楊志慶（2008）分析環境變數在機構經營效率評估上的影響，研究發現

將投入（可收容人數、服務人力、行政人力）及產出（實際收容人數）的環

境變數納入估計，發現機構必須增加 82%的產出，且同時須減少同比率的投

入始能達成，若忽略環境變數，將使機構的經營效率造成扭曲。賴添福（2012）

曾估算，在不考量利益下財團法人收容 135 床以及小型機構收容 46 床約需

要 21,000 元之收費才能達到損益平衡，並建議財團法人長照機構規模以 70-

100 床為宜，經濟規模越大越能吸收固定成本，進而降低收費標準。  

蕭文高（2021）研究發現，相關治理體系在照顧費用補助、機構經營成

本補助與地方政府行政人力補助存在缺失，建議政府應進行長期照顧機構營

運收支分析、整合規劃相關支付制度。相關研究亦指出，經費補助的方式為

影響長照單位參與協力和投入多寡的重要因素。但政府收費定價調整不易，

影響營運收入（陳茂男，2004；黃榮源、陳郁函，2018）。行政機關辦理促參

案件必須重視，事前評估各種民間參與可行方式，俾供分析擇定最佳模式、於

前置作業就財務自償與否審慎評估（黃博文，2016；財政部，2021），並透過

良好的契約設計，公、私部門將受惠於合作關係，尤其私部門得以回收其初期

投資，並且從中獲利（Nunzia and Roberta，2014；Wang, Xiong, Wu and Zhu，

2018）。 

除了上述較為棘手的可行性評估外，還包含了工程技術可行性及環境影響，

工程技術包含了基礎資料調查分析、初步工程規劃、工程費估算、施工時程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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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而環境影響則為環境背景現況描述、公共建設可能造成之環境影響、評估

公共建設與環境因子之關係、交通衝擊評估、環境影響預擬之對策。 

參、研究方法 

一、個案研究方法 

本研究目的在於了解長照促參案可行性評估的現況與可能，期待能給予往

後案件提供更適合經營管理的評估建議。目前臺灣長照促參案正處於起步階段，

相關文獻資料尚未豐富，故本研究採用個案研究法進行探索性研究。目前投入

長照促參案前置作業最主要得標公司為台灣促參顧問有限公司、十方都市開發

顧問有限公司，其次為台灣海博特股份有限公司、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

公司、元一國際顧問有限公司等 5 家。本研究選取投入促參經驗豐富的「台灣

促參顧問有限公司」為研究個案，該公司於 2005 年投入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

設，包含了運動中心 28 案、運動類場館 30 案、農業設施 1 案、政府廳舍 3 案、

交通建設 2 案、觀光遊憩 15 案、市場用地規劃 1 案、社會住宅 7 案、民間自提

8 案、民間機構規劃 1 案、履約管理 17 案，其中社會福利設施 8 案中有 4 案是

長照促參案。 

二、研究個案說明 

本研究以台灣促參顧問有限公司正積極進行之《高雄市鼓山區長期照顧服

務園區 ROT + BOT 案前置作業計畫委託專業服務採購案》為分析個案，說明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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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辦機關：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二）招標日期：2021-05-11；決標日期：2021-07-14。 

（三）招標事項：鼓山失智長期照顧園區；本案可行性評估、先期作業規劃、

招商準備作業、公告招商、甄審評決、議約簽約及後續履約管理等相關

事宜。 

（四）民間參與方式：ROT、BOT。 

（五）計畫地點：原高雄市鼓山區中山國小（舊校舍）忠孝樓、仁愛樓及周邊

公共空間。 

（六）可許年期：50 年；仁愛樓 22 年、忠孝樓 50 年。 

（七）計畫內容： 

1. 忠孝樓（BOT）：規劃為綜合機構，擬以 154 床或 200 床住宿式機構、

社區式長照服務（團體家屋 18 床）為主。 

2. 仁愛樓（ROT）：規劃以社區式服務為主，包含 60 人失智日照中心、

60 人綜合日照中心、居家服務中心、C 級巷弄長照站、家庭支持團體、

復能中心等。 

三、研究對象與編碼 

本研究資料蒐集方法包括，深度訪談及文件分析。在深度訪談方面，研究

者於 2022 年 9 月 2 日前往台灣促參顧問有限公司與王董事長進行訪談。其次，

本研究亦針對本案之促參文件分析進行分析，包含：（1）《高雄市鼓山區長期

照顧服務園區 ROT + BOT 案前置作業計畫可行性評估報告書》；（2）《可行

性評估報告審查報告書》；（3）《公聽會會議記錄》，其編碼代號分別為 CP-

1、CP-2 及 CP-3，請參考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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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研究文件資料 

編號 文件名稱 編號 說明 

文件 1 前置作業計畫可行性評估報告書 CP-1 

CP-1-Ma，Ma 為市場可

行性；Ta、Law、La、

Fi 分別為技術、法律、

土地及財務等可行性 

文件 2 可行性評估報告審查報告書 CP-2 
CP-2-A，英文字母 A 為

審查委員 

文件 3 
公聽會會議記錄 

（110 年 10 月 28 日） 
CP-3 

CP-3-B，英文字母 B 為

發言人 

肆、研究發現 

本研究依照長照促參案執行可行性評估之市場、技術、土地、法律及財務等

面向進行評估，以了解可行性評估階段的現況。 

一、市場可行性評估 

長照促參案推動與否首要關鍵在於長照市場的可行性，包含：市場供需求調

查、市場定位及策略、投資意願調查。 

（一）市場供需調查的必要性 

1. 長照人口發展與需求 

老年人口成長趨勢及需求是評估長照市場的首重要素，王董事長：「隨著人

口數及老人需求，市場需求就產生了」。本案是以高雄市長照需求人數推估資料

作為評估依據，「高雄市約有 13萬人符合長照 2.0資格，本案的七區約有 2萬多

的失能人口群及 5千多位 50歲以上失智症者」（CP-1-Ma）。在了解長照人口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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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後，必須再檢視當前的長照資源才得知供需落差，王董事長：「要知道住宿式

機構、日照中心有多少需求」，更能明確評估市場需求量。 

2. 長照服務供給現況 

評估長照市場需求後，依據高雄市政府衛生局長照資源布建統計資料，本案

基地所覆蓋的長照服務資源呈現不足的情況。在長照 A－B－C 模式方面，「本案

基地 1.5km範圍內 ABC據點分布，A據點 1處、3間日間照顧中心、C據點共 10

處」（CP-1-Ma）。其次，目前高雄市失智症專區的床位數不足，「失智專區共 115

床，本案服務區域並無設置失智專區」（CP-1-Ma）。第三，失能老人住宿型床位

預估於 2025 年應有的床位數與現有床位數還不足 162 床，且「依據失能人口增

加率 5%，亦即 115年起每年床位會增加 200多床」（CP-1-Ma）。 

在公聽會上，里長、在地長照負責人及議員紛紛提出本案地區長照資源不

足的問題： 

「本里有五百多位長輩，希望能給附近長輩優惠價格並優先服務，因里長

們常須處理機構轉介，避免本里里民需捨近求遠才能使用長照機構服務」

（CP-3-A）。 

「鼓山區可供日照服務之空間不多，故現在提供服務之據點很少，很需要

來辦理延緩失能的活動，以提供長者服務及支持」（CP-3-B）。 

「鼓山和左營需求量相當大，當前服務能量是否足夠，受限於都計和建築

限制，希望能提供周邊里民足夠的服務量，如果可行性可以完成的，應該

盡量提供社區活動中心與長照服務量」（CP-3-C）。 

本案服務區域的長照資源呈現分散與不足的情況，當地的里長、議員及長照

同業皆支持本案的進行以提供鼓山區長照的量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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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市場定位及策略 

本案以社區化的概念為主軸，讓長照機構能融入當地的社區環境，並加入連

續性照顧設計概念，王董事長：「把機構社區化，或是把圍籬打開，有據點、日

間照顧、輔具中心、餐廳，連在一起，居民隨時進出」。另外，機構品質與創新

模式是市場定位著重思考的部分，本案參考國內外綜合失智照顧機構作為規劃的

方向，「以家的氛圍營造整個園區，融入樂智社區的概念…校園活化空間再生，

結合幼兒教育與運動中心提供社區共融服務」（CP-1-Ma）。 

本案在公聽會上，CP-3 蘇局長建議：「提供相容又不互相干擾的老幼共融空

間，在整個園區採全齡化的規劃…提供高齡體驗場域，讓年輕人及兒童可以體驗

長者行動不便之處」（CP-3-D）。CP-3 陳議員亦提倡：「容納銀髮族和青少年運

動空間，包含幼兒園與長青運動空間」。 

（三）投資意願調查 

本案針對 6 家潛在投資者調查，2 家有意願，另 4 家表示金額過大不易回收，

無意願投資。兩家有意願投入的廠商，對於影響投資的主要考量因素：「權利金、

土地租金金額、期初投資金額」（CP-1-Ma）。 

綜上結果，市場可行性評估從長照市場供需現況、市場定位與策略及投資廠

商調查進行評估，其中市場定位與策略影響長照服務內容規劃，亦連帶影響收費

範圍及期初投資金額。 

二、技術可行性 

針對市場可行性的市場地位與策略進行基礎資料蒐集，進行初步工程量體規

劃、期初投資規畫內容與建議，以及經費概算與施工期程之預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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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礎資料分析 

針對研究個案的基地基礎資料、地理位置、土地使用分區及相關法令進行分

析，這部份面臨到土地變更問題，目前管理單位是高雄市鼓山區中山國小，必須

變更給研究個案執行機關高雄市政府衛生局，王董事長：「這案子是促參法的社

會福利設施，可以變更為機關用地」。因此，依「『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

標使用辦法』之『平面多目標使用』中學校用地規定來辦理」（CP-1-Te）。 

（二）初步工程規劃 

研究個案是以 ROT + BOT 來進行的長期照顧園區促參案，規劃的服務量

體包含居家及社區式服務、團體家屋及混合型住宿式機構兩大方向，「仁愛樓

以 ROT 方式設置失智型及混合型日照中心 120人、C級巷弄長照站、失智社區

服務據點、社區友善商店…等設施；忠孝樓以 BOT 方式規劃團體家屋 18 床，

以及失智型及綜合型住宿機構 154床，另規劃 200床之方案」（CP-1-Te）。 

進言之，確定建築物開發構想後，工程規劃牽涉到了法規、工程經費、服

務量等可行性，王董事長：「工程配置包含了法規檢討、工程經費、量體的合

理性，雖然未來不見得一定要照這樣蓋，但要容納這些的房間跟這些的空地，

價格是多少，標準是什麼」。在規劃工程的費用必須把成本與原物料漲幅納入

考量，王董事長：「未來營建成本與原物料之漲幅納入考量」。猶如高鐵 BOT

案面臨到物價波動，海洋生物博物館 BOT + OT 案經歷通貨膨脹等風險，規劃

工程經費時必須設想周到（宋力生，2006；范雪梅，2013）。 

在公聽會上，與會者提出建築物規劃的建議，CP-3-E 認為要考量長期使用

的需求，且空間得符合服務對象的身心狀況，「目前民間設立機構品質與設施普

通，考量未來 20 年的空間與活動需求，…大樓綠廊與公共空間、園藝設置多一

點活動空間，空間規劃更契合未來長輩的身心需求」，CP-3-F 提出空間要考量

到輕中度對象來設計，「…建議本案安排一些輕中症患者的活動空間與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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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程經費估算 

1. 仁愛樓 

王董事長：「仁愛樓以 ROT 方式修建設置 C級巷弄長照站、失智型及混合

型日間照顧中心共 120 人、照顧咖啡館、輔具資源中心、失智社區服務據點、

中央廚房、社區友善商店」。因此，在仁愛樓的工程設計，工程費用項目包含

了，「建築裝修費、水電裝修費、消防工程費、空調工程費、每坪發包造價」

（CP-1-Te）。 

2. 忠孝樓 

王董事長：「忠孝樓以 BOT 方式新建設置團體家屋 18 床、失智型及混合

型住宿式長照機構 154床或 200 床住宿式服務」。在失智型及混合型住宿式長

照機構的工程經費必須考量直接與間接工程的成本，「建築工程、景觀工程、

水電設備工程、空調工程、室內裝修工程、施工中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費、BIM

服務費、營業稅、規劃設計監造價、工程管理費、專業營照管理費、水電外線

補助費」以及其他費項目費用，「工程預備費、物價調整費、公共藝術設置費」

（CP-1-Te）。 

3. 營運設備設置費 

針對仁愛樓日間照顧中心營運所需設備進行投資，「日照中心及中央廚房

設置設備費」；此外，忠孝樓失智型與混合型住宿式及團體家屋的設備費，「失

智型與混合型住宿式設備，以及團體家屋設備」（CP-1-Te）。 

4. 停車場工程及設備費 

本案包含了「室外停車場工程與設備費用，「整地工程費、畫線費用、停

車設備費用及雜支」（CP-1-Te）。 

綜上，工程費用評估主要是期初投資金額，分為住宿式長照機構 154 床及

200 床之總工程費，預估金額約為 5~6 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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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施工時程規劃 

研究個案整體施工時程預估 5年，「建築設計規劃及相關審查期間約一年半、

工程招標及發包約 6個月完成，工程興建約 3年」（CP-1-Te）。施工時間影響到

施工的工程費用以及營運時間，施工時間盡量縮短時程，王董事長：「仁愛樓要

修 1年，第二年開始營運有收入，忠孝樓需要重建時間比較久要 5年，第 6年才

能有收入」。 

研究個案本身面臨到土地變更問題、不同的促參方式 ROT + BOT 以及工程

完成時間問題。依照市場定位與策略進行初步工程規劃，期初投資金額約為 5~6

億，仁愛樓與忠孝樓預估在第 2 年及第 6 年開始營運。 

三、法律可行性 

（一）促參法 

研究個案以仁愛樓 ROT＋忠孝樓 BOT 促參方式進行而委託年限不同，仁愛

樓特許年限 22 年及忠孝樓特許年 50 年，規劃採取一次招標分開簽約方式，審查

委員紛紛提出必須說明配套措施： 

「一次性招標、分開簽約，加強實務操作模式」（CP-2-A）。 

「有關一次招標分開簽約之可行與否…建議於先期計畫更進一步分析…」

（CP-2-B）。 

「ROT 與 BOT 兩者年期不同，應提出配套措施…也應於先期規劃之招標

策略中說明」（CP-2-C）。 

一次招標有利有弊，王董事長：「採一次招標可以完整性的整體規劃，履約

管理也較有利，針對ROT和BOT不同年期簽訂不同合約…會增加行政審查負擔、

違約風險…」。因此，解決對策要著重未來履約管理與營運績效管理，「合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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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區分權責…仁愛樓 ROT到期後，如營運單位績效平平良好，建築物經專業評估

能堪用，營運單位得優先訂約」（CP-1-Law）。 

（二）長期照顧服務法 

長照促參案比一般促參案困難的地方在於要把長期照顧相關法規與促參法

結合，王董事長：「像運動中心促參各方面的條件是比較單純，按照促參法相關

的規定來做，但長照促參還有長期照顧服務法，兩個要整合」。本案依據「長期

照顧服務法第 9條第 1項第 2款社區式及第 3款住宿式機構為主要服務項目；以

及第 21條將長期照顧服務內容分為五大類，本案屬於「綜合式服務」，包含日間

照顧、團體家務、住宿式機構」（CP-1-Law）。另外，本案住宿式機構則依據長

期照顧服務法第 22 條規定，「機構住宿式服務應以財團法人或社團法人設立」，

但針對這樣的法人制度規定會影響有意願沒資格的民間團體投入，王董事長：「長

期照顧服務法規定是要由法人去經營住宿式機構，那問題就出來了，有資格的

沒有錢，法人沒有錢去興建，那有錢的沒有資格，這個部分整合就很辛苦」。

這樣的法人規定將導致整個投標的過程充滿了難度，王董事長：「先籌組一個

團隊來投標，投標完了再成立一個法人，再來經營這個案子，再簽約，就是我

讓你先得標，得標後給你一定時間去籌設法人，再籌設附設機構」。 

另外，為了鼓勵保險業能投入長照促參案，必須修改長期照顧機構法人條

例第 33 條中有關保險業資格的問題，王董事長：「保險業這個部分又不符合長

服法，因為長服法到最後還是要申請法人，那壽險業裡面又受金管會、保險法

的規定，他又不能擔任股東、董事之類的，所以變成壽險業就進不來。小型機

構凋零的就很快，新的資源長不出來，你希望民間要進這一塊來，那你就要把

很多門檻、界線要先處理好，這是很基本的問題啊」。正如文獻指出，長照機

構法人條例讓營運模式更趨複雜，需要調整以利民間投資的意願（黃鑑今、李

建賢，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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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長期照顧服務機構設立標準 

本案以社區式及住宿式長照機構為主，在各項服務必須符合長期照顧服務機

構設立標準，「第 11 條、第 12 條之設立標準設計服務設施、專業人力配置等」

（CP-1-Law）。 

（三）經濟賦稅類 

王董事長指出：「本案不是促參法第 3條規定的重大公共建設，無法有融資、

租稅優惠…但還是可適用促參法上其他經濟、賦稅規範，及其他法涉及公共建設

經濟、賦稅者…」。本案適用公共建設經濟賦稅相關法規包含，「促參法第 8條

針對國有財產出租限制之排除；第 30條的中長期資金之融通；第 33條有關民間

機構公開發行新股限制之放寬；第 34條有關民間機構發行公司債限制之放寬；第

35條提出協助民間機構辦理重大天然災害復舊貸款」（CP-1-Law）。 

（四）其他法規 

王董事長：指出：「長照機構的建築必須依照長照機構建築物使用類別的原

則，有作一些分類，有衛生、福利、更生類；住宿類；辦公、服務類…」，本案

件規劃有關居家式、社區式及住宿式長照機構，依照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使用

辦法分類為「社區式長照機構屬於 F-1、住宿式屬 H-1、居家是屬於 G-2」（CP-

1-Law）。 

此外，長照機構的建築物必須符合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專業機構管理辦法中消

防安全設施，王董事長：「本案長照機構屬於甲類，要以滅火設備、自動警報、

緊急廣播等設備」。 

綜合上述，研究個案法律可行性分析結果，適法於促參法、長期照顧服務法、

長期照顧服務機構設立標準、長期照顧機構法人條例、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使

用辦法、消防安全設備設檢修專業機構管理辦法等。研究發現，若要鼓勵更多民

間廠商投入，有關長期照顧服務法第 22 條法人條例必須有所調整，以及長期照顧



長照促參案可行性評估 209 

 

 

機構法人條例第 33 條規定，投資人擔任董事人數不得逾總名額 1/3，此項規定，

有礙保險業投資長照機構。 

四、土地可行性 

土地是長照促參案很重要的關鍵，不只是尋找難處還有土地成本的問題，

王董事長：「土地是現在長照要進去，不管是民間也好，政府也好，其實大家

都在找土地，是一個很貴重的資源，很多都是去租土地，為什麼？就是希望把

土地成本降低」。研究個案的土地取得是依據促參法第 15 條規定，無償撥用，

「本案依促參法第 15條規定，建議以原中山國小整體土地辦理無償撥用作業，

其辦理時程約 6個月」（CP-1-La）。 

另外，本案基地是中山國小舊址屬於學校用地，要使用為長照園區必須進

行用地變更，有「都市計畫法」及「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

可以選擇，研究個案考量辦理時間長短的問題選擇後者進行，「本案是公共建

設類別中社會福利設施，符合以『平面多目標使用』學校用地使用項目，無須

變更都市計畫、調整區域計畫或進行土地使用區分變更等事宜」（CP-1-La）。

進言之，「都市計畫」變更至少要 3 年，但國小建蔽率 40%、容積率不予規定，

王董事長：「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變更時間約 1 年，但 2

樓以上的容積率只能做單一用途，「兩種方式都有利弊，時間一個只要 1 年另

一個要 3 年左右…容積率的用途規定也不同…單一用途或沒有限制…」。 

研究個案之土地取得依據促參法第 15 條無償撥用，而土地變更依採取 1 年

內可以完成變更的「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來規劃作平面多目

標長期照顧園區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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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財務可行性 

財務可行性評估是在市場供需預估及工程定性定量之基礎下，評估民間投資

時所需承擔的風險與投資效益。以下針對財務評估進行整理： 

（一）基本參數假設 

財務評估著重於基本參數的假設是否合理，是民間參與投資的關鍵，王董事

長：「財務評估可靠性是基本參數假設，還有對重要影響因子進行敏感度分析，

來判斷是否有財務可行性」。本案的財務基本假設參數包含，「計畫期間、物價

指數、稅基假設、資金規劃、折現率、權利金、攤體折舊」（CP-1-Fi）。 

（二）營運成本費用 

1. 人事費用 

在長期照顧設立標準規定下，依人力照顧比與服務成本來估算營運成本，王

董事長：「按照人力照顧比跟相關的服務成本，計算財務、收費收多少、營運成

本是多少」。然而，投入資本只要有盈餘就能解決，但就是人力難解決，王董事

長：「資金是比較好解決的部分，有錢賺就會有資金來，那最大的問題是人力

來源，因為照顧比不夠，隨時比也不夠，不夠是機構違法」。六家潛在廠商指

出，人力問題是經營長期照顧機構的困境：「在長照營運管理的主要問題為人力

不足、人員服務品質參差不齊、中高階專業人才培育困難」（CP-1-Ma）。 

長照照顧人力不足的潛在問題，可以計畫區域的居民為培訓及運用對象： 

「輔導二度就業者，提供長照訓練課程之公費名額，並提供未來就業機會」

（CP-3-A）。 

「照服員應該優先釋放給周邊民眾」（CP-3-G）。 

「針對在地二度就業照服員培訓，以落實在地人服務在地人」（CP-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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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土地租金 

本案土地租金以每年公告地價固定調漲 2%來估算，「依據促進民間參與公

共建設公有土地出租及設定地上權租金優惠辦法，本案假設公告地價每兩年固

定調漲 2%來計算。仁愛樓使用面積做為估算基準，得知修建期土地租金及營運

期資金」（CP-1-Fi）。 

3. 利息費用 

期初投資成本三成是以融資方式進行，利率以 2.60%為基準，償還期七年，

「期初投資成本是以 70%自有資金與 30%融資方式取得，並假設融資利率為

2.60%，寬限期三年，本利還七年」（CP-1-Fi）。 

4. 營建成本 

機構的服務設計將影響營建成本，王董事長：「將來要提供服務裡面，也要

做一些設計，比方說護理站、儲物空間、浴室，要有一些基本需求訂定」。如果

營運成本太高，將影響往後營運收入的回收時間，王董事長：「營建成本高，收

費很低，攤很長時間的回收，沒有民間業者願意投入」。 

5. 重增置費用 

為維持整體計畫正常運作，每十年定期重增置部分硬體設施費用並須考量

通貨膨脹率，「每十年提列重增置費用，工程費用及設備費用百分之十並考量

通貨膨脹率」（CP-1-Fi）。 

6. 其他 

除了上述的人事費用、土地租金等營運成本外，還有許多項目必須考量，

「水電瓦斯費用、設備維護、消防安檢、交通燃料費、照顧耗材、伙食費、及

其他雜支等項目皆是營運的支出成本」，而這些營運費用主要是透過機構主體

的收入來預估，「上述支出項目暫以日照中心收入及多功能租借教室之

2.0%~10.0%預估」（CP-1-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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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營運收入 

1. 居家式與社區式收入依政府規範收費 

本案居家式及社區式服務收費是依照長期照顧給付及支付基準收費，「依照

長照 2.0 給付及支付基準收費，依長照等級不同、服務組合編碼，向政府申請相

對應之給付金額，並向服務使用者收取個人須支付費用」（CP-1-Ma）。首先，居

家式長期照顧服務收入，「每位需求者所需服務項目不同，在此假設，每收一個

個案，扣除相關人事費、行政費、勞健保和商業保險等相關費用，每月的淨利潤

約 2,500元」（CP-1-Fi）。其次，在日間照顧中心收入方面，「每位長照需求者

的每月補助額度。預估第一年使用率達 50%，第二年開始使用率至 100%，在設

定每個級別收容的人數下，來計算每年的收入」（CP-1-Fi）。 

2. 住宿型機構收費定價不易 

住宿型機構收費並無收費標準，在社會大眾的角度期待收費便宜，里長與議

員站在居民的福利出發，提出服務價格須優惠在地的居民以及優先使用： 

「希望本案能給附近長輩較優惠之價格、並優先服務」（CP-3-A）。 

「周邊居民優先就近照顧，解決家庭照顧負擔，提供周邊里民優惠」（CP-

3-G）。 

但從經營者的立場，收費價格則反應到實際成本，因此，無法只就法規成本

來定價，還需考量到實際成本，才能計算出廠商可以負擔的價格。本案考量供

需、定位及經營規模，本案住宿型機構床位設置 154~200 床，收費落在

32,000~48,000 元，「本案設置最少 154床，最多 200床，床位設置包含失智專區、

一般照護區，及重度照護區…依不同對象與房型收費建議為 32,000~46,000 元」

（CP-1-Ma）。 

住宿型機構的應該要有一個合理價格來參考，王董事長指出，「我們社會

上的負擔能力跟相關的政策的要求，往往覺得應該有一個天花板，所以我說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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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成本跟法規成本跟民眾可負擔成本，其實這三者之間要去探討。那這些東西

可能就必須要有一個很長期的數據庫，大數據去統計一個的合理的價格」。相

關研究亦指出，政府應進行長期照顧機構營運收支分析，但政府收費不易調整

將影響營運收入（陳茂男，2004；黃榮源、陳郁函，2018；蕭文高，2021）。 

3. 友善商店空間出租收入 

本案規劃規劃空間出租增加收入，「本案基地附近商辦及店面租金，每坪約

落在 844~3,792 元。本案出租金依據樓層不同進行不同的租金設定，並出租率以

30%作為試算基礎；規劃多功能租借教室出租，預估每月出租一次，每次租借費

用 600元」（CP-1-Fi）。 

4. 政府的補助收入方面 

本案亦從政府相關補助辦法提出申請，如「長期服務發展基金 110年度一般

性獎助計畫經費申請獎助項目及基準」、「衛生福利部長照司失智症防護計畫」、

「國民健康署健康促進計畫」可申請補助，如送餐服務、失智據點、C 級巷弄長

照站、日照中心、教育訓練等項目（CP-1-Fi）。  

（四）彈性的財務設定 

1. 財務效益評估的不易性 

財務效益會受到長期照顧相關政策與法規的修正而受到影響，導致評估上

的困難，王董事長：「20 年以後長照 4.0 說不定又來了，換了執政黨，可能就

換了一個做法。政策改變，這些收入的應該重新核計，如果影響成本，應該重

新調整」。另外，收案量也會隨時變動，財務報表要一塊錢不差有難處，王董

事長：「一塊錢都不差的財務報表，怎麼可能。收案人數是變化的，應該是範

圍值，每一年的收入是動態」。因此，有關財務規劃必須建立滾動式修飾機制，

王董事長：「法規也會改，市場行情也會變，其實有的時候都失真了，這些東

西真的要滾動式修正比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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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風險分擔 

要預估長期間的財務是需考量不完整型契約，必須著重風險分攤的規劃，

王董事長：「我怎麼可能知道 50 年要發展什麼，我現在怎麼敢簽約 50 年？不

完整型契約是存在的，就是風險分擔，夥伴關係那風險產生時怎麼辦？民間機

構完全承擔，政府不會協助你，那就很難投入」。透過敏感度分析，在忠孝樓

BOT綜合式長照機構之方案一及方案二，營運廠商仍面臨一定程度風險，如使

用率、人事成本及工程經費，「影響方案一與方案二最大的因子在於第三年開

始的住宿式機構使用率、人事成本以及工程經費」（CP-1-Fi）。此部分如文獻

指出，契約本身不可能是完美地，而是存在不完整型契約，必須建立公私部門

風險分攤機制將契約的責任降至最低（宋力生，2006；曾冠球，2019）。 

綜上，研究個案特許時間長達 50 年，存在一定程度的風險，在基本參數假

定、財務成本推估與收益方式必須嚴謹分析，並且必須做好經營風險管理。 

伍、研究結論與建議 

一、研究結果 

本文以台灣促參公司為研究個案，根據研究發現在執行可行性評估時需留

心下列關鍵評估要素： 

（一）長期照顧園區整體發展之市場可行性 

首先，本研究個案是透過高齡人口發展趨勢及長期照顧資源布建資料為基

礎，評估開發案所在地及鄰近七個行政區之長照市場供需現況，是否具備開發

條件之市場需求性。其次，規劃長照園區之定位與策略為：（1）以連續性照顧

理念並融入社區化為設計架構，公聽會上建議以全齡觀念來設計園區，加入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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齡體驗場所讓社會大眾更了解高齡者的生活樣貌；（2）著重服務品質以及創新

服務模式，如樂智社區、共生社區及校園空間活化。第三，影響潛在廠商投資

的因素在於期初投資金額以及權利金、土地租金金額，甚至亦擔心長照照顧人

力不足、人員素質不穩定以及缺少中階主管人力等問題。 

（二）工程規劃之技術可行性 

技術可行性主要是針對服務規劃構想與服務量，擬訂工程規劃與費用。首

先，研究個案基地為國小用地，透過「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

之「平面多目標使用」中學校用地規定來辦理，從執行機關教育局變更給高雄市

政府衛生局。此外，本案仁愛樓及忠孝樓分別以 ROT、BOT 促參方式進行，分

別預估 1 年及 5 年的工程興建時間，工程時間久必增加市場風險，因此在工程

規劃必須把成本與原物料漲幅納入考量工程費用。第三，本案期初投資金額預

估為 5~6 億，但潛在願意投資廠商的期待為 4 億，因此在技術可行性評估上須

留意。第四，在公聽會上建議，建築物規劃必須考量服務對象的生命週期以及

失能級別的需求差異來規劃工程空間。 

（三）長期照顧促參案之法律適法性 

長照促參案必須了解法律可行性之適法性問題，在研究個案中運用到的法

規包含，促參法、長期照顧服務法、長期照顧服務機構設立標準、長期照顧機構

法人條例、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使用辦法、消防安全設備設檢修專業機構管理

辦法等。 

（四）土地取得與變更之土地可行性 

土地可行性是長照促參案很重要的關鍵，研究個案依據促參法第 15 條規定

為執行本案土地撥用程序辦理無償撥用作業。而用地變更可採用「都市計畫法」

及「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本研究個案考量辦理時間長短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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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後者，將學校用地變更為機關用地可以在 1 年內可以完成，但依容積率規定

興建 2 樓以上樓層時，仍僅得作單一用途使用。  

（五）民間單位投資的財務可行性 

財務可行性是在評估投資效益以及所需承擔風險，關鍵在於基本參數假設。

本案的基本參數包含：計畫期間、物價指數、稅基假設、資金規劃、折現率、

權利金、攤體折舊。其次，營運成本費用包含：（1）依照長期照顧設立標準之

規定，以人力照顧比與服務成本來估算人事成本。然而，本案調查的廠商亦擔

憂照顧人力不足問題，公聽會上提出培訓區域內的居民為照顧服務員並優先聘

用；（2）土地租金以「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公有土地出租及設定地上權租金

優惠辦法」中規定，營運期間按當期申報地價及課徵地價稅稅率之乘積，加計

簽約當期申報地價百分之二計收；（3）利息費用在期初投資成本三成是以融資

方式進行，利率以 2.60%為基準，償還期七年；（4）為維持整體計畫正常運作，

每十年定期重增置部分硬體設施費用並須考量通貨膨脹率；（5）相關營運管理

費暫以日照中心收入及多功能租借教室之 2.0%~10.0%預估。 

第三，營運收入主要來自於服務個案量：（1）居家及社區式照顧費用依「長

期照顧給付及支付基準收費」來計算，其中居家服務依服務項目有不同收入；

（2）而綜合式住宿式機構收費標準則依類型（失智單元照顧、一般照護、重度

照護）與房型（單人、雙人及五人）訂價在 32,000~46,000 元；而團體家屋收費

依 CDR 分數訂為 46,000 及 48,000 元；（3）額外收入來自於友善商店空間及多

功能教室出租費；（4）政府補助金，本案從「長期服務發展基金一般性獎助計

畫經費申請獎助項目及基準」、「衛生福利部長照司失智症防護計畫」、「國

民健康署健康促進計畫」申請政府的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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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有關住宿式機構具有一定程度的經營風險，尤其在營運第三年後的

使用率、人事成本以及工程經費，因此營運廠商必須提升品質以維持綜合式長

照機構的住宿率、控管人力成本以及期初投資金額。 

二、研究建議 

依據研究結論，本研究針對長照促參案可行性評估，提出建議如下： 

（一）以共生社區為單位的照顧服務模式 

長期照顧園區的設計在以共生社區的設計角度出發時，除了需先了解社區

背景，如人口、文化、經濟、政治、團體外，更需誘發社區居民參與規劃，使

長期照顧園區成為在地人想要的生活模式，使得照顧服務與社區連結，滿足推

動案件地區民眾的需求。此外，照顧服務設計必須考量服務對象的生命週期轉

變與障礙等級來設計差異化的使用空間與服務內容。 

（二）照顧結合科技與培育在地照顧人力 

長照面臨最大問題是照顧人力不足，且年輕人意願低。長照促參案之照顧

設計可導入智慧照顧科技，提升長照工作者的社會地位且吸引年輕人投入意願；

另外，以在地居民為照顧預備人資培訓計畫，亦也可因應長照人力不足的問題。 

（三）瞭解土地使用規範 

土地取得可依都市計畫法與促參法規定辦理，而用地變更必須注意土地使

用層面與用地相關規範。建議在進行土地可行性評估時必須留意「地用」及「地

權」的概念，以及「建蔽率」及「容積率」的規範。 

（四）建立經營風險管理機制 

隨著工程興建時間拉長，工程規劃時必須把成本與原物料漲幅納入工程費

用，以降低工程費用引發的風險；此外，特許時間可長達數十年的長照促參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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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必須重視服務品質與口碑以獲得使用著的信賴，且必須建立公私部門風險

分攤機制。 

（五）人力費用成本估算之適法性 

照顧服務員是長照機構人力配置比中佔最高，對住宿式機構的經營績效有

絕對的影響關係。人力成本受長照機構設立標準及勞動基準法勞動條件規範，

在進行人力成本評估必須留意勞動基準法之一例一休的規定，如該法第 30-1 條

及 84-1 條的責任制與變形工時之人力成本計算便有成本差異；另外，例如住宿

式長照機構設立標準中，規範本國籍照顧服務員「隨時」至少要保持一人上班。

因此，人力配置與隨時人力的特殊勞動條件將影響人事成本。 

（六）建立彈性收費定價增加投資誘因 

長照服務項目的定價將影響投資回收的年限，亦是否有自償性值得投入。

尤其是住宿式機構服務必須重新檢視實際成本、法規成本及業者可負擔成本之

間的平衡點。依照老福法第 34 條及長服法第 35 條規範，收費標準及異動都須

經主管機關同意，亦即投入受到限制，無法做到有彈性定價策略與多元服務內

容，勢必箝制廠商投入誘因。 

（七）建立長照促參案相關人員培訓機制 

長照促參案的推動有賴政府及民間公私合力投入，從政府的欲評估階段，

進入到得標的促參公司執行可行性評估、先期規劃及招商準備，到得標投資廠

商的興建、營運等過程，上述相關單位要瞭解促參法各項要求外，必須熟悉相

關法規，實屬不易。建議財政部與衛福部需辦理有關長照促參相關法規及促參

流程與內容等培訓課程機制，協助地方機關、促參公司及民間申請人排除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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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限制 

本研究採取個案研究方法，因礙於其他五家投入社會福利設施之促參經驗

較少，故僅以一家具有社會福利設施及長期照顧機構皆有豐富經驗的促參公司

為個案進行研究。首先，這樣的研究個案數量固然會在觀察促參可行性評估趨

勢與影響因素帶來影響，未來研究上可以多重個案來進行分析，更能解釋其可

行性評估之因素。其次，有關長期照顧機構促參案僅於近 5年的推動時間，缺

乏與主題相關的文獻，故在影響了解研究問題的基礎，這亦是未來研究值得投

入領域的必要性。第三，本案是以 ROT + BOT 案為個案分析，未來研究可針對

不同促參案方式進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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